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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海口市龙华区委员会 
 

 
 
 
 
 

龙干〔2019〕62 号 

 

 

中共海口市龙华区委 
关于劳宜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 
各镇党委，各街道工委，区委各部门，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、各

人民团体党组（党委、支部）： 

区委批准： 

劳宜兴同志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，免去其龙桥镇

副主任科员职务； 

郑丹丹同志任区园林管理局党组成员； 

许晓红同志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； 

沈琦同志任区政府服务中心党组成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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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淑强同志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; 

潘瑞同志任城西镇主任科员； 

郑志同志任区人民法院正科级审判员; 

李亚同志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科员； 

林婷同志任区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科员; 

林昭羽同志任共青团龙华区委员会副主任科员; 

孟楠同志任龙桥镇副主任科员； 

杜光栋同志任遵谭镇副主任科员； 

王扬钟同志任新坡镇副主任科员； 

免去潘进同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职务； 

免去蔡钧同志区党员电化教育中心主任职务； 

免去吴萍同志区园林管理局党组成员职务； 

免去林声沧同志区环境卫生管理局党组成员职务。 

 

 

中共海口市龙华区委 

2019 年 5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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